
防範及處理偽冒辦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
  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5.主管判斷是

否偽冒辦 

是 

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相關附件 

是 

駁
回
或
補
正 

開立一次

告知單 

6.通報警察機關 

9.1 偽冒辦承辦人發文函知各縣市政府及相關機關 

9.2 清查近 1 個月相關案件，如有被冒辦，原承辦人辦理註銷或撤銷 

2.2 

比值<85% 

4.進行輔助辨識系統比對 

有疑義 

2.表件是否齊備 

3.核對基本資料 

(1)查驗證件真偽 

(2)核對基本資料 

(3)比對歷史影像

 

比值>85% 

否 

主管回座通報轄區派出所並示

意承辦人藉故留住當事人 

否 

7.1 櫃檯承辦人於所內記事註記

必要時並辦理撤銷或註銷 

7.2 偽冒辦承辦人訪談並做成紀

錄表 

8.警察接續偵辦 

5-1.受理相關案件申辦 

無疑義 

1.申請人臨櫃申請 


